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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溪县魁斗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岁末年初
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村、镇直各单位，福建景西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各运输经营主体：

岁末年初人流、车流、物流集中叠加，低温雨雪冰冻、大雾等恶劣天气多发，春运、春节、民俗活动密集，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陡增。为深入贯彻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部署，坚决防范遏制较大及以上道路交通事故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，现就切实加强全镇岁末年初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通知如下：        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安全责任：

各村、各单位要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清醒认识当前道路交通安全严峻形势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松劲心态，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要求，健全镇、村、组三级责任链条，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、亲自督办，分管同志靠前指挥、一线落实，将任务分解到岗、责任落实到人，确保各项管控措施落地见效。

二、全面排查整治，清零源头隐患

（一）道路隐患排查治理

聚焦穿过魁斗镇国省干道、镇村主干道、急弯陡坡、临水临崖、长下坡、易结冰起雾、事故多发、施工路段，开展拉网式排查，重点完善警示标志、防护设施、减速带、反光标识、照明与排水设施。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、限期整改、闭环销号；短期内难以整改的，设置警示标识、安排专人值守，必要时采取临时管制措施。

（二）车辆与驾驶人源头管控

联合公安交警、交通执法等部门，强化两客一危一货、面包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、农用车、三轮车监管，严查逾期未检验、未报废、改装改型、无牌无证等问题。督促运输企业、场站落实主体责任，强化车辆动态监控与日常维保，严禁“带病上路”；全面排查驾驶人资质，杜绝无证、酒驾醉驾、毒驾、驾驶证逾期、超员超载、疲劳驾驶等行为。

（三）重点场所与重点时段管控

紧盯集镇集市、农贸市场、学校周边、景区、宗教场所、庙会庆典等各类民俗活动路段、村口要道、务工返乡集中点，以及春运高峰、节假日、民俗活动、红白喜事、学生上下学、夜间凌晨等重点时段，提前制定疏导方案，规范停车秩序，落实好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制度，严防拥堵与事故。

三、强化路面管控，严打突出违法

镇道安办、派出所、执法队、村（社区）“两站两员”要加密巡逻频次，实行定点检查+流动巡查+错峰管控，重点整治：

1. 酒驾醉驾、毒驾、无证驾驶、超员、超载、超速、疲劳驾驶；

2. 货车/农用车/三轮车非法载人、人货混装；

3. 摩托车/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、逆行、闯红灯、违规载人载物；

4. 面包车超员、非法营运、“营转非”大客车违规运营；

5. 占道经营、乱停乱放、施工占道等影响通行安全行为。

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，形成高压震慑，压降显见性违法与事故风险。

四、深化宣传劝导，提升安全意识

（一）精准宣传覆盖

利用村村响、微信群、宣传栏、LED屏、入户走访、赶集宣讲等形式，面向返乡人员、老年人、学生、货车驾驶人、农村群众开展靶向宣传，以案释法讲清违法危害与冬季安全行车常识，普及“一盔一带”、雾天安全驾驶、应急避险知识。

（二）筑牢劝导防线

充分发挥鲁藤桥头、蓬庭桥头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、劝导员作用，在重点路口、村口、集市口开展守路口、查违法、劝违规、宣法规，及时劝阻超员、不戴头盔、非法载人、酒后驾车等行为，把风险挡在出门前、村口外。

（三）重点群体提醒

针对务工返乡、走亲访友、学生放假、民俗活动等场景，发布安全提示，引导群众拒绝乘坐隐患车辆、规范佩戴头盔、系好安全带、错峰安全出行。

五、做好应急准备，强化联动处置

（一）健全应急预案

结合冬季恶劣天气特点，完善低温、雨雪、冰冻、大雾、拥堵、事故等应急预案，明确响应流程、处置措施、责任分工，确保快速响应、高效处置。

（二）备足应急物资

储备融雪剂、防滑沙、警示锥、反光背心、应急照明、救援装备等物资，保障应急车辆与人员随时待命。

（三）强化联动值守

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畅通信息报送渠道，严禁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。加强与公安、交通、应急、气象等部门协同，遇恶劣天气、拥堵、事故等情况，快速联动疏导、救援、清障、保通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。

六、严格督导问责，确保工作实效

镇政府将组织专项督查，采取明察暗访、现场抽查、台账核查等方式，对各村、各单位隐患排查、路面管控、宣传劝导、应急值守等情况跟踪问效。对工作不力、措施不实、隐患整改不到位的，予以通报批评、限期整改；因失职渎职引发事故的，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。

请各村、各单位迅速传达落实本通知要求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，全力守护岁末年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，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、祥和、畅通的新春佳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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